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
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期中教学工作检查量化评分表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总分：
	检查对象
	检查项目
	检查内容与评分细则
	分值
	存在问题
	得分

	一、任课教师
(总分20分)
	1.1教学文件准备
	教学进度表、教案、课件齐全且符合规范(缺1项扣2分)
	10 
	
	

	
	1.2听评课情况
	完成规定听课次数(≥2次/月得5分，少1次扣2分)
	5 
	
	

	
	1.3教学创新
	采用信息化/混合式教学(3分);形成教学改革案例(2分)
	5 
	
	

	
二、二级学院资料
(总分60分)
	2.1常规教学管理
	查课记录完整(3分);教学异常处理及时(2分)
	10
	
	

	
	2.2教研活动
	教研室活动≥2次/学期(少2次扣1分);活动记录详实(2分)
	10
	
	

	
	2.3专业评估准备
	2023级专业评估材料完整度
重点查《2025 年专业合格性水平评估工作推进方案》衡科院教通〔2025〕18 号文中进度内容落实情况，附：省厅2024年专业评价标准（已在群里发布，本次重点查一级指标：标准建设及教学运行与管理等内容）
	15
	
	

	
	2.4技能考核建设
	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完善(2分);题库建设完成度≥80%(2分)
	5
	
	

	
	2.5教学反馈机制
	学生座谈会记录(5分);教学问题整改率≥90%(5分)
	10
	
	

	三、实训中心
(总分10分)
	3.1实训运行
	实训室使用率≥85%(3分);设备完好率≥95%(2分)
	5
	
	

	
	3.2实训教学
	实训项目与大纲匹配度(3分);
工作日志完整度(2分)
	5 
	
	

	
四、督导工作
(总分10分)
	4.1督导听课
	校级督导成员听课覆盖率≥80%(3分);反馈及时性(2分)
	5
	
	

	
	4.2学生反馈
	定期收集学生意见(3分);形成教学质量改进报告(2分)
	5 
	
	


评分说明：
1. 总分100分，按实际得分分为四档：  
    优秀（90-100分）  
    良好（75-89分）  
    合格（60-74分）  
   待改进（＜60分）
2. 扣分项：未在规定时间提交材料每延迟1天扣2分；数据造假一经发现直接扣20分
3. 加分项：创新性教学成果（+3分/项）；本学期获省级以上教学奖项（+5分/项）
检查时间：第10教学周  
结果应用：得分纳入年度教学绩效考核，不合格单位需提交整改报告并在3周内复检
注：本表由教务处统一解释，检查结果将通过教学工作简报进行全校通报。
